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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提示性公告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早上，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之主要綫路板
生產基地一棟三層高之生產廠房三樓發生火災意外，生產基地內所有生產線從當天
起已停止運作，待當地消防局發出火災事故原因認定書。 
 
關於火災意外本公司此刻未能刊發詳盡公告，原因是未能確定生產線於何日能夠恢
復運作，更遑論初步評估火災意外對本集團之影響。本公司將於合理地切實可行之
範圍內盡快刊發詳盡公告。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待刊發詳盡公告。 

 
 
 
茲提述大昌微綫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之公告，當中宣佈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之股份從二零一三年一月二
十四日上午九時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短暫停止買賣，待刊發關於本公司內幕消息
之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之持份者，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早上，
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之主要綫路板生產基地一棟三層高之生產廠房三樓發
生火災意外，生產基地內所有生產線從當天起已停止運作，待當地消防局發出火災事故原
因認定書。火災意外並無造成人員受傷。相關之保險公司亦已介入協助減少損失。 
 
本集團之管理層已奮力務求於最短之時間內恢復生產線之運作，然而安全應是優先考慮之
事情。火災意外之影響現正在檢討中。本集團之管理層已制定不同的應急計劃，以減輕火
災意外對所有持份者影響，並將於適當時候將建議措施通知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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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火災意外本公司此刻未能刊發詳盡公告(「詳盡公告」)，原因是未能確定生產線於何
日能夠恢復運作，更遑論初步評估火災意外對本集團之影響。本公司將於合理地切實可行
之範圍內盡快刊發詳盡公告。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待刊發詳盡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錫明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陳錫明、歐陽偉洪、半田芳男及菅谷正藏與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育棠、李志光及楊茲誠。 
 
 
*  僅供識別之用 


